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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议 程 
 

一、审议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杨作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杨玉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余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秦顺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关于选举谭勋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关于选举杨红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黎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刘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宋宗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董建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杨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四）关于签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关于增加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二、议案表决 

三、律师发表现场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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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一]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非独立董事任期届满。任职期间，各位董事为

公司发展规划、经营管理、治理建设、规范运作等各个方面均作出了重要

贡献，公司董事会对全体董事做出的辛勤劳动和对董事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表示诚挚的谢意！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

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 

一、选举杨作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二、选举杨玉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三、选举余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四、选举秦顺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五、选举谭勋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六、选举杨红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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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杨作祥 男，汉族，生于 1965年 5月，籍贯重庆万盛，硕士研究生，

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05 年 2 月至 2010 年 8 月，先后任重庆市丰都供电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2010 年 8 月至 2013 年 10 月，任国网

铜梁供电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3年 10月至 2018年 6月，先后任国网

重庆大足区供电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执行董事；2018年 6月至今，任重

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18年 7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

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杨玉文 男，汉族，生于 1966 年 10 月，籍贯辽宁铁岭，大学本科，

会计师，中共党员。 

2005年 2月至 2010年 6月，任重庆市酉阳县供电公司财务总监；2010

年 6月至 2012年 8月，任重庆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专业处长、副主任；

2012年 9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余 兵  男，汉族，生于 1970年 9月，籍贯重庆开县，硕士研究生，

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2005年 9月至 2008年 10月，任重庆市武隆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总会

计师；2008年 11月至 2011年 9月，任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体

制改革工作组成员；2009年 12月至 2011年 9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11年 9月至今，先后任重庆市电力公

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主任；2012年 9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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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顺东  男，汉族，生于 1971年 10月，籍贯重庆丰都，硕士研究生，

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2007年 3月至 2009年 10月，任重庆市电力公司总经理工作部经济法

规处处长；2009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重庆市电力公司经济法律部

经济法律处处长；2012 年 12 月至今，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经济法律部

（体改办）副主任；2012年 9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谭勋英 女，汉族，生于 1974年 8月，籍贯重庆梁平，大学本科，高

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2004 年 7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万州供电局成本预算专责；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先后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财资部专责，财资部会计

核算处副处长、处长；2018年 5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杨红兵  男，汉族，生于 1966 年 12月，籍贯重庆忠县，大学文化，

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7 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2004 年 7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2006年 6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6 

[议案报告之二]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独立董事任期届满。任职期间，全体独立董事

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信息，全面关注公司的发展状况，积极出席公司召开的董事会及相关会议，

参与重大经营决策并对重大事项独立、客观地发表意见，充分发挥了独立

董事应有的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全体独立董事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所做出的辛勤劳动和对董事会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

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 

一、选举黎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二、选举刘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三、选举宋宗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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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黎 明  男，汉族，生于 1964年 2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研究生，会计学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

师，兼任上市公司金科股份、中国汽研、福安药业、重庆港九独立董事以

及小康股份监事。曾任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书记、院长，教育

部高职高专工商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市公司渝三峡、中国嘉陵、

贵州百灵、世纪游轮、小康股份独立董事。  

刘 伟  男，汉族，生于 1964年 5月，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英国

曼彻斯特科技大学博士后。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系主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市公司渝三峡 A、正川股份、重庆机电

（H 股）独立董事。历任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研

究所副所长，上市公司长安汽车、建峰化工、再升科技独立董事。 

宋宗宇  男，汉族，生于 1968 年 7 月，中共党员，法学博士，管理

学博士后，律师，法学教授。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重庆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博士

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重庆大学建筑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

重庆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兼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建筑

学会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法学会副秘书长、重庆

市法学会房地产法建筑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重庆市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研究会副会长、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重

庆两江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8 

[议案报告之三]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任期届满。任职期间，各位监事勤勉尽责、

忠实地履行了监事职责，为公司治理建设、规范运作、经营管理等各个方

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监事会对全体监事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辛勤劳

动和对监事会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应选

举新一届监事会监事。经公司第六届十九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 

一、选举董建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二、选举杨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董建忠先生、杨孟女士将与本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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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董建忠  男，生于 1973 年 9 月，籍贯重庆武隆，研究生，高级会计

师、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2008年 8月至 2010年 2月，任重庆城口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2010年 2月至 2012年 12月，重庆任大足供电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2

年 12月至 2014年 3月，任重庆万州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14

年 3 月至今，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审计部主任；2014 年 11 月至今，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杨孟  女，生于 1979年 12月，籍贯重庆潼南，大学本科，高级政工

师，中共党员。 

2005 年 3 月至 2012 年 8 月，先后任超高压工程局思想政治工作部团

委书记、副主任、主任以及检修分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9 月，任国网重庆检修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渝东北检修分部主任；

2013年 9月至 2014年 10月，任国网重庆检修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渝东北运

维分部常务副主任；2014年 10月至 2018年 6月，任国网重庆检修公司办

公室主任兼同业对标管理办公室主任；2018年 7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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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三]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与关联方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单位（以下简称 “新疆电力”或“甲方”）签署电网综合节能改造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合同（以下简称 “新疆（二期）项目”），现将有关内容报

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疆（二期）项目主要为客户投资建设配电台区变压器节能改造、无

功补偿装置优化改造、布点台区新建、能效管理平台配置等。按照双方约

定，预计该项目公司投资金额约为17941.79万元，公司将分享该项目效益

总额约28774.44万元。效益分享期限为6年。 

二、关联方介绍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1990年5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228601208P，注册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市

水磨沟区南湖东路68号，注册资本金1455492.7万元，经营范围从事输电；

供电；职工教育培训（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发、供电

设备检修及技术改造；与供电有关的研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服务；本系

统建设工程所需的成套设备、金属材料、机电产品、仪器仪表、建材、化

工产品的销售；电力行业专用器材的调拨、销售；住宿业；餐饮业。 

公司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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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项目名称 

配电网综合节能改造及电能质量提升项目 

（二）项目内容 

公司为客户投资建设配电台区变压器节能改造、无功补偿装置优化改

造、布点台区新建、能效管理平台配置等。 

（三）项目期限  

项目建设期为12个月；效益分享期限为6年，自本节能改造项目验收

之日起，至6年后止。 

（四）项目效益分享方式 

项目效益分为节能效益和其他综合效益。按照双方约定，合同期限内，

公司分享项目效益约28774.44万元，占项目效益的95%。项目运行维护费

用由甲方承担。 

（五）所有权和风险分担  

1、在合同期内，乙方提供设备质保期为一年，超出一年质保期后，

本合同项下的设备损坏由甲方负责更换并承担费用，并告知乙方。 

2、在合同到期并且甲方付清本合同下全部款项之前，本项目下的所

有由乙方采购并安装的设备、设施和仪器等财产（简称“项目财产”）的

实物运维管理由甲方负责，纳入甲方日常管理体系，所有权属于乙方。合

同期满后，乙方应将本合同项下的资产全部无偿移交甲方，并保证设备良

好,满足运行要求。 

3、项目财产的所有权由乙方移交给甲方时，应同时移交本项目继续

运行所必需的资料。如该项目财产的继续使用需要乙方的相关技术或相关

知识产权的授权，乙方应当无偿向甲方提供该等授权。如该项目财产的继

续使用涉及第三方的服务或相关知识产权的授权，该等服务和授权的费用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2 

由甲方承担。  

4、项目财产的所有权不因甲方违约或者本合同的提前解除而转移。 

5、在合同期间，因甲方原因造成的项目财产灭失、被窃、人为损坏

或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风险由甲方承担。 

6、在合同期间，因乙方原因造成的项目财产灭失、被窃、人为损坏

或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是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相关交易遵循

市场经济规律，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交易定价切实维

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将会对公司新业务的开展、营业收入以及利润都将

产生积极影响。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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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五]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增加 2018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现将有关内容报告如下：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情况 

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增加 2018年度部

分日常关联交易的额度：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初 

预计金额 

2018 年度预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增加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产品及服

务（设计、设备、

施工等） 

国家电网公司

及其所属企业 
99000 119000 20000 

因业务实际发展需要，

增加预计。 

 

二、关联方说明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

长安街 86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8295亿元，经营范围：输电（有效期至

2026 年 1 月 25 日）；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

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

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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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国家电网公司系本公司最终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说明 

公司按照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原则依法合规与关联方进行材料采

购、提供和接受劳务服务，有利于公司持续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是必要

的、连续的、合理的。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与关联方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

易具有必要性、连续性、合理性，其对公司的影响也是积极的。 

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日 


